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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的 

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不需行政许可）【2017】第 14 号 

 

 

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7 年 9 月 7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

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， 壹桥股份拟向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刘德群出售海珍品养殖、加工、销售业务相关资产及部分负债，交易

作价 157,084.81 万元，刘德群以现金方式分四期支付完毕。我部对

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根据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

化，变更为通过控股子公司壕鑫互联（北京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壕鑫互联”）从事移动游戏业务，同时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刘

德群股权质押比例较高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壕鑫互联原实际控制人冯文杰是否持有你公司股份，如有，

请说明持股数量及比例。 

（2）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计划。 

（3）请对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（2016 年修订）》

第十三条的规定，补充说明本次方案与前次收购壕鑫互联 55%股权事

项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，是否存在规避重组上市的情形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专业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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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根据预案，截至披露日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德群累计质押

你公司股票 36,032 股，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6.14%，占你公司

总股本的 25.22%。请补充披露刘德群被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

险以及针对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专业意

见。 

3、根据预案披露，2016 年度你公司移动游戏业务实现收入

13,218.08 万元，占公司收入总额的 16.91%，本次将海珍品资产出售

后你公司营业收入、净利润水平短期内可能面临下滑。请补充披露本

次重组方案是否有利于提高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（2016 年修订）》第十一条的规定。请独立

财务顾问发表专业意见。 

4、根据预案披露，你公司向实际控制人刘德群出售海珍品养殖、

加工、销售业务相关资产及部分负债预估值为 157,084.81 万元，增值

率 15.71%。请结合海珍品业务特点、行业发展趋势、可比交易估值

等指标，详细说明本次评估增值的合理性和对价的公允性，并请独立

财务顾问发表专业意见。 

5、根据预案披露，你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将回笼资金用于推动公

司向互联网泛娱乐产业全面发展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本次交易后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，以及业

务转型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。 

（2）根据你公司管理团队所在专业领域和从业经验等，分析说

明管理层对于新业务的胜任能力，以及是否有管理层变更的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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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专业意见。 

6、根据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将有偿许可刘德群使

用你公司商标、房屋和设备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相关许可费和租金的确定方法及定价的公允性。 

（2）许可期限以及你公司为减少关联交易的安排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专业意见。 

7、根据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分四期支付，最终于 2019

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完毕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根据刘德群资产、负债状况，详细分析刘德群是否具有足

够的履约能力。 

（2）上述分期支付安排是否符合商业惯例，是否存在控股股东

占用上市公司资产的情形。 

（3）你公司为防止控股股东占用资产所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专业意见。 

8、根据预案披露，你公司拟出售的无形资产中海域使用权的账

面价值为 4,026 万元，评估值为 17,861.8 万元，增值率 343.6%。请结

合评估过程、可比交易说明海域使用权评估大幅增值的原因及合理性。

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专业意见。 

9、根据预案披露，你公司 2015 年、2016 年海珍品业务归属于

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21,331.2 万元和 17,068 万元，盈利水

平较高，而收益法评估作价为 15.58 亿元，增值率 14.76%。请根据行

业发展趋势、同行业公司盈利情况等补充披露收益法参数预测的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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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和公允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专业意见。 

10、请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》的相关要求，补充披露

置出资产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，并进行简要分析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9 月 20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7 年 9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